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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	行政执法机关
	检查对象
	检查内容
	检查依据
	检查时间
	检查方式

	青岛西海岸新区医疗保障局
	医保定点医疗机构1%
	是否存在诱导、协助他人冒名或虚假就医、购药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会计凭证、电子信息等有关材料；虚构医疗服务项目；“假病人、假病情、假票据、假检测、假透析”等行为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 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、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存在问题的，应当提出整改建议，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。社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。”第八十七条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，解除服务协议；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，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。”
	2022年11月底之前；1%
	现场检查



